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备注

	
	
	
	法律
	法规
	规章
	

	1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情况的现场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通过，2014年4月修订)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三十条、第五十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24日通过)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2017年9月1日通过）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通过）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修订）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1996年7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二十四条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19年3月2日修订）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10月7日第二次修正）第二十条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
	

	2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行为的监督检查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10月通过，2018年12月修正)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 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